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周政办字〔2016〕43号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制度的意见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上级关于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有关精神，参照《山东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建立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鲁民〔2014〕56号），经研究，决定在全区建立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制度，为困境边缘儿童发放生活补助金。现就做好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发放对象

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发放对象为：具有本区户籍，年龄在18周岁以下，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特殊困难境遇或失去父母照顾的、相关条件尚不符合孤儿及困境儿童等相关规定的困境边缘儿童。主要包括：

1．父母一方中度残疾，另一方死亡、失踪、重残、服刑、长期患重病、被强制戒毒以及被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的儿童；

2．中度残疾的城乡低保家庭儿童；

3．父母一方死亡、失踪、重残、服刑、长期患重病以及被强制戒毒的城乡低保家庭儿童；

二、发放标准、方式及停发条件

1．发放标准：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标准为每人每月200元，自2016年1月1日起发放。 

2．发放方式：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由民政部门按程序实行社会化发放，按季度及时发放到监护人。

3．停发条件：困境边缘儿童年满18周岁，或者其他符合停发条件的情况，由区民政局下发《停发通知书》，自生日所在月份的下月或者停止月份起停止困境边缘儿童待遇。 

三、申请审批

（一）申请。由困境边缘儿童或其监护人向户籍所在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填写《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申请审批表》，提交以下证明材料：

1．申请人或其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簿复印件；

2．父母属身体重度残疾的，应提交有关部门或单位发放的残疾（军）人证件复印件；

3．父母服刑、被强制戒毒或被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监护权的，应提交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司法文书复印件；

4．父母死亡或失踪的，应提交有关部门或单位出具的死亡或（宣告）失踪证明及复印件；

5．因经济困难无法履行抚养义务的，应提供贫困家庭证明即城乡低保证；

6．中度残疾的贫困家庭儿童，应提交有关部门发放的残疾人证件复印件以及城乡低保证明。

以上材料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为准。

（二）初审。所在村（居）委会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困境边缘儿童有关材料初审，对符合条件的，在所在村（居）政务公开栏公示3天后，将《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申请审批表》和其他有关证明材料一并上报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三）审核。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困境边缘儿童有关材料审核，并深入困境边缘儿童所在社区和家庭走访，核实有关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在所在村（居）政务公开栏公示5天后，将《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申请审批表》和其他有关证明材料一并上报区民政局。
（四）审批。区民政局在认真审查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情况和困境边缘儿童有关证明材料的基础上，对申请人进行入户核查，对申请人是否享受生活补助金待遇作出决定。对拟享受困境边缘儿童待遇的儿童，区民政局应当在其所在村（居）政务公开栏公示5天。经公示无异议的，自批准后的下个月起享受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待遇。

（五）建立困境边缘儿童档案。区民政局应建立困境边缘儿童纸质和电子档案。

四、政策衔接

本意见和今后出台的上级文件精神不一致时，按上级文件精神进行相应调整。

五、资金保障

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所需资金由区财政全额负担。年初按预计人数列入区财政预算，年底根据实际发放情况据实结算。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的，应追回虚报冒领的资金，并视情节轻重依法依纪处理。

六、工作要求
（一）认真履职尽责。区民政局要严格执行标准，严把审批关；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委会要定期对困境边缘儿童的养育质量、身心发展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困境边缘儿童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和抚养义务；区财政局要做好资金保障工作，确保对象补贴的及时足额发放。

（二）加强政策宣传。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广泛开展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发放制度的政策宣传。充分利用公示公告栏、信息交流平台等社区内公开平台，让城乡居民就近便捷了解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的发放范围、发放标准和发放程序，增加工作透明度，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不留死角。
（三）实施动态管理。各级民政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深入调查了解困境边缘儿童保障情况，及时按照程序和规定办理发放或中止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的手续；既要杜绝弄虚作假和虚报冒领，又要杜绝擅自缩小保障范围损害困境边缘儿童权益行为。

（四）加强监督管理。区财政局、区民政局要切实加强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资金预算执行和监督管理工作。专账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自觉接受监察、审计部门的监察监督。

本意见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附件：1．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申请审批表
      2．有关事项说明

      3．困境边缘儿童认定条件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7月4日
附件1
困境边缘儿童生活补助金申请审批表
填表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困
境
边

缘

儿
童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男（  ）
女（  ）
	籍贯
	
	贴照片处

	
	民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身体状况
	健康（  ） 、重残（  ） 、患大病（  ） 、患罕见病（  ）

	
	户籍所在地
	
	户籍状况
	农业（  ）、非农业（  ）

	
	现家庭住址
	

	
	就学状况
	学龄前（  ）、在读（  ）            学校     年级、辍学（  ）

	困
境
边

缘

儿
童
监
护
人
情
况
	父亲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或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母亲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或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其他

监护人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
	

	
	与儿童关系
	
	工作单位
（或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民政局填写
	儿童                 父亲               母亲               其他                       

	家庭贫困情况
	是否

享受低保
	是（  ）、 否（  ）
	低保证号
	

	致
困
原
因
	父母情况
	1、 父亲情况： 死亡（  ）、失踪（  ）、残疾（  ）、大病（  ）、服刑（ ）、被强制戒毒（  ）、被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监护（  ）、 经济困难无法履行抚养义务（  ）

详细情况                                              。

	
	
	2. 母亲情况： 死亡（  ）、失踪（  ）、残疾（  ）、大病（  ）、服刑（  ）、被强制戒毒（  ）、被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监护（  ）、经济困难无法履行抚养义务（  ）。

详细情况                                              。

	
	贫困家庭
儿童情况
	3.身体重残（  ）、患有大病（  ）、患罕见病（  ），需长期治疗。

	申领生活补助金的监护人签字：                                                                                                                  

    年    月    日 

	村（居）

审核意见
	村（居）单位盖章、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审核意见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单位盖章、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民政局
审核意见
	民政局盖章、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2
有关事项说明

一、本意见所称“重度残疾”是指达到《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试用）》规定的一级、二级或达到《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试行）》规定的一至四级的视力、肢体、智力或精神残疾的情形。
二、本意见所称“重病”是指符合当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大病病种的疾病，且需长期治疗。不含艾滋病。
三、本意见所称“服刑”或“强制戒毒”是指“服刑”或“强制戒毒”剩余期限不低于1年的情形。
四、本意见所称“贫困家庭证明”是指城乡低保证。

五、“中度残疾”是指达到《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试用）》规定的三级的视力、肢体、智力或者精神残疾的情形。

附件3

困境边缘儿童认定条件（一）

	父母任一方条件
	父母另一方条件
	待  遇
	发放资金
（元/每人/每月）

	中度残疾
（3级）
	死  亡
	困境边缘儿童
	200

	
	查找不到
（宣告失踪）
	困境边缘儿童
	200

	
	重度残疾
（1-2级及
军残1-4级）
	困境边缘儿童
	200

	
	服刑
（剩余刑期
一年以上）
	困境边缘儿童
	200

	
	重  病
	困境边缘儿童
	200

	
	被强制戒毒
	困境边缘儿童
	200

	
	被法院依法
剥夺监护权
	困境边缘儿童
	200

	儿童情况
	家庭状况
	待  遇
	发放资金

（元/每人/每月）

	中度残疾
（3级）
	城乡低保家庭
	困境边缘儿童
	200


困境边缘儿童认定条件（二）

	父母一方情况
	家庭状况
	待   遇
	发放资金
（元/每人/每月）

	死  亡
	抚

养

人

为

城

乡

低

保

家

庭
	困

境
边

缘

儿

童
	200

	查找不到
（宣告失踪）
	
	
	200

	服刑
（剩余刑期
一年以上）
	
	
	200

	被强制戒毒
	
	
	200

	重  病
	
	
	200

	重度残疾
（1-2级及军残
1-4级）
	
	
	200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7月4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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